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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5_86_E6_8A_95_E8_c36_32599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部2002年第65号公告 为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的有关承诺，进一步促进中国国际货运代理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业管理办法》已经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第12次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原2001年第31号令同时作废。 部 

长 石广生 二ＯＯ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一条 为促进中国国际

货运代理业的健康发展，规范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

业的设立及经营行为，根据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

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以及外商独资

形式设立的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

人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

相关业务并收取服务报酬的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外商投资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及其授权机关是外商投资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审批和管理机关。 第四条 外国投资者可

以合资、合作、独资方式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国际货运

代理企业。 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国际

货运代理企业中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不应低于25％；外商独

资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申请的具体受理时间由外经贸部另行

公布。 外国投资者可以收购股权方式收购已经设立的国际货



运代理企业，但股权比例以及投资者资质须符合本规定要求

，涉及国有资产的须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五条 

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中外合营者必须具备

如下条件： (一)中方中至少有一家是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或者是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或者

是从事相关的交通运输或仓储业务的企业，符合上述条件的

中方合营者在中方中应为第一大股东； (二)外国合营者至少

有一家是经营国际货运代理业务3年以上的企业，符合上述条

件的外方合营者在外方中应为第一大股东； (三)中外合营者

在申请之日前3年内没有违反行业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 同一

个外国合营者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经营不

满二年，不得投资设立第二家国际货运代理企业。 第七条 设

立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必须符合如下要求： (一)注册

资本最低限额为100万美元； (二)具有至少5名从事国际货运

代理业务3年以上的业务人员或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业务人员

； (三)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四)有必要的通讯、运输、装卸

、包装等营业设施。 第八条 经批准，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

企业可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 (一)订舱(租船、包机、包

舱)、托运、仓储、包装； (二)货物的监装、监卸、集装箱拼

装拆箱、分拨、中转及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 (三)代理报关

、报验、报检、保险； (四)缮制有关单证、交付运费、结算

及交付杂费； (五)国际展品、私人物品及过境货物运输代理

； (六)国际多式联运、集运(含集装箱拼箱)； (七)国际快递(

不合私人信函和县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公文的寄递业务)； (八)

咨询及其他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从事信件和信件性质物品(不

合私人信函和县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公文的寄递业务)国际快递



业务的企业经外经贸部门批准后须到邮政部门办理邮政委托

证书。 第九条 设立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应按国家现行

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程序，向外经贸

部提出申请，由外经贸部及其授权部门审核并批准企业的设

立并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国际货运代理企业

批准证书)。设立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需提供如下文件

： (一)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合同、章程； (

四)董事会成员及主要管理人员名单及简历； (五)工商部门出

具的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六)投资者所在国或地区的注

册登记证明文件及资信证明文 件； (七)主要投资方的资质证

明； (八)企业营业场所证明； (九)审批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

文件。 第十条 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经营期限一般不

超过20年。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正式开业满

一年且合营各方出资已全部到位后，可申请在国内其他地方

设立分公司。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应在其总公司的经营范围之

内。分公司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

企业每设立一个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分公司，应增

加注册资本12万美元。对以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等违规

行为骗取审批机关批准设立分公司的，除按相关法规予以处

罚外，审批机关将撤销其分公司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批准

证书》。 申请设立分公司的，应向外经贸部提出申请，由外

经贸部或其授权部门在征得拟设立分公司所在地外经贸部门

同意意见后批准。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设立分公司需

提供以下文件： (一)拟设立分公司所在地外经贸部门的同意

意见函； (二)董事会关于设立分公司、增资及修改章程的决

议； (三)有关增资事项对合营合同、章程的修改协议； (四)



企业经营情况报告及设立分公司的理由和可行性分析； (五)

企业验资报告； (六)分公司的从业人员及营业场所证明材料

； (七)审批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国

际货运代理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外商投资方面的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对其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将依照相应法

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鼓励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企

业参加中国国际货代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等民间团

体及同业行会，自觉接受同业监督和指导。 第十四条 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大陆

投资设立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十五条 本

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原《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

企业审批规定》同时作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